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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下载安装国家税务总局
官方发布的个人所得税APP
并完成注册。

●第二步

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查看【2024综合所得年度汇
算】专题，点击【开始申报】。

或在【办&查】功能中，
点击【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选择申报年度【2024】，点击
【开始申报】，进入年度汇算。

●第三步

以标准申报为例，申报
前请仔细阅读申报须知，点
击【我已阅读并知晓】。

（1）进入基本信息界面
核对【个人基础信息】，

选择或确认【任职受雇单
位】，点击【下一步】，没有任
职受雇单位的，可选择主要
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或
经常居住地。

（2）进入收入和税前扣
除界面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全
年一次性奖金在年度汇算
时，请根据系统提示，点击进
入【工资薪金】进行确认。

您可以通过奖金计税方
式选择将“全年一次性奖金”
【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
或者选择其中一笔【单独计
税】。

（3）进入税款计算界面
当您对收入、费用、免税

收入和税前扣除等项目核对
无误后，直接点击【下一步】
进入税款计算界面。

此时请您仔细阅读提示
内容，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下
一步操作，点击【继续】。

●第四步

系统会根据您填报的信
息，自动计算出您的【应补税
额】或【应退税额】，并在左下
方显示。

●第五步

申报成功后，如果需要
退税，则跳转到退税界面。

需要补缴税款，则跳转
到缴税页面。

据光明网

2024年度个税汇算可以不用预约直接办理

赡养老人扣除可按人数计算吗？住房贷款和住房租金可同时填报吗？

来看看权威部门的解答
记者 毛慧娟

2024年度

个税汇算操作流程

在填报房贷利息时，系统提示“已结清或非首
套”这种情况，应先去查看【贷款期限（月数）】这一
栏是不是填错。或者贷款已经还完，误填了非首套
房贷；还有就是银行利率未同步首套认定。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查贷款状态：登录

银行 APP 确认是否结清，若已结清需停止填
报；其次要检查首套资格，以银行首套利率为
准，二套房贷不可扣；第三步就是开证明申诉，
若系统误判，联系银行开具首套贷款证明，通过
个税APP提交材料。

“我明明提交了‘有配偶’，也添加了配偶信息，为什么主页面还是显示‘无配偶’？”“孩子保研后，

填本科教育为何提示‘无学籍’？”……3月21日起，办理2024年度个税汇算无需预约，不少市民在个人

所得税APP办理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为此，记者联系了税务部门，对近期个税汇算办理中遇到

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解答。

孩子保研后，填本科教育提示“无学籍”的
问题是因为子女教育扣除以教育部学籍为准。
保研未注册研究生学籍前，系统只认本科阶
段。这种情况，在 2024年 9月前，可继续按照本
科填报，每月 1000元照常扣，2024年 9月后，新
增研究生阶段扣除，本科+研究生可无缝衔
接。如果系统报错，可上传保研通知书，申请人
工审核。

子女教育是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之一，《个人
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
育的相关支出，可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2000元的
标准定额扣除。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小学、

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

父母若选择由一方 100%扣除，则另一方不
可填报该子女扣除；若选择均摊，双方都只能选
择 50%扣除标准。同一子女的扣除比例合计不
能超过100%。

此外，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所采集的教育
阶段结束时，应及时终止已失效教育支出扣除。
目前，税务部门与相关部门建立了子女教育信息
核验机制，利用税收大数据对纳税人申报真实性
进行分析。子女教育阶段有变化的，纳税人应及
时修改相关教育信息。

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在
佐证材料未上传成功的情况下，点击了保存，导
致配偶关系未关联；二是佐证材料上传成功的情
况下，未点击确认修改。

出现这种情况可进入个税APP【我的】页面，
在【家庭成员】栏下添加配偶信息。然后进入【专
项附加扣除】填报，进入【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

房租金】专项，上传佐证材料，如贷款合同、不动
产权证、租赁合同等，点击【确认】修改。再去修
改基本信息，改为有配偶后，选择自己的配偶。
一定要点击【确认】修改，不要直接退出，否则修
改无效。若还是不成功，可将该条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作废，重新填写。

纳税人赡养老人亦可享受专项附加扣除，但
无论纳税人有几位老人需要赡养，按照现行政策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都是定额 3000元/月，不
按老人人数计算。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独生子女按照
每月 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2022年度及以前
为每月2000元）；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
月 3000元的扣除额度（2022年度及以前为每月
2000元），可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

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但每个赡养人不应超过
1500元/月（2022年度及以前为 1000元）。赡养
父母专项附加扣除只要父母中有一位满60岁就
可以享受，不需要父母都满60岁。

《办法》规定，被赡养的老人是指年满 60岁
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岁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实践中，个别纳税人填报配偶父
母、其他亲属长辈、尚有子女在世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作为被赡养人，显然是错误填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中，住房贷
款利息、住房租金两个项目都与纳税人居住生活
相关。

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
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
扣除。住房租金项目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
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根据
城市规模按照每月 1500元、1100元及 800元三
档标准定额扣除。

住房贷款利息项目则明确，本人或者配偶单
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

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可按照每
月 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
过240个月。

对于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纳
税人，在还清住房贷款后，应及时修改填报信
息。个别纳税人在原住房贷款已经还清后，还按
照原住房贷款合同编号继续填报享受专项附加
扣除，税务部门已与相关部门建立了不动产登记
信息及住房贷款信息核验机制，对纳税人是否符
合条件进行核验，对于发现的涉税风险，与纳税
人进行沟通，引导纳税人更正错误，对拒不改正
的，税务机关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针对商业贷转组合贷/公积金贷，提示“已结
清”或“合同号不对”这两种情况应分别处理。其
中，商业贷部分结清，应该删除原商业贷记录，保留

公积金贷（用新合同号）。商业贷转纯公积金贷，应
作废旧商业贷信息，新增公积金贷记录，备注“贷款
类型变更”，并上传新公积金贷款证明资料。

问题一：孩子保研后，填本科教育提示“无学籍”？

问题二：添加了配偶信息主页面仍显示“无配偶”？

问题三：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按人数计算吗？

问题四：住房贷款和住房租金可同时填报吗？

问题五：商业贷转公积金贷，要怎么处理？

问题六：系统提醒“非首套”，怎么办？

衢州市税务局提醒广大市民，认真了解政策规定，如实、准确填报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对于存
在虚假填报收入或扣除项目、篡改证明材料等恶劣情节的，税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追缴税款和滞纳
金；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依规立案稽查。如有疑问，可及时向税务机关咨询。

温馨提醒


